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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党中央针对新时期“三农”形势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厘清农村产业融合及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理论内

涵的基础上，剖析农村产业融合中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的机理，探究以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

生”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发现，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作为实现农村产业深度融

合、激发乡村振兴“组织动能”的重要手段，需要内外双轮驱动及多重治理模式交叉组合。推进农村

产业融合应以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为重点，创新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完善互利共赢利益联结机制，明晰

外部环境作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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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市场竞争、资源紧缺、环境约束、劳动力外流、技术革新等多重挑战，

农业生产低效、农民收入偏低，乡村空心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围绕着这些挑战，党中央作出了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然而，随着工业化、城

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产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以及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不断

下降，就农业抓农业的思路已经无法破解当前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困局。拓展农业功能，积极

对接工业和服务业，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的重大创新思维［1］。早在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 出“推 进 农 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随

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农村产业融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农业产业链多向延伸、产业范围多元拓展、产业功能转型

为表征，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以

实现要素跨界流动、资源集约配置、产业跨界融合和布局优化调整的过程［2］。推进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是振兴乡村产业、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新形

势下，如何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社会各界亟待探索和回答的核心命题。目前，国内大量学

者就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路径展开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政策扶持和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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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必要性［3－4］，应围绕创新管理体制、健全农地制度、加强财税支持、完善金融保险政策、健

全科技和人才支持政策、创新市场监管办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环保政策，构建政策

支持体系［5］;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应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培育多元化融合主体，建立完善

的利益联结机制［1，6］，以增强农村产业融合的内生动力。
推进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固然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但更有赖于激活农村产业融合的内生动

力。然而，目前鲜有研究从产业微观行为主体的视角剖析不同经营主体在农村产业融合的角色

定位以及彼此的互动关系，围绕农户、企业、中介组织等主体的融合行为特征以及动力，探索建

立不同经营主体融合中的利益联结机制仍然比较薄弱。对此，本文借鉴生物学领域的共生理

论，提出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概念，将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共生单位，纳入共生体系分析框

架，重点从共生需求与环境、共生动力与条件、共生关系与治理、共生效应与能量切入，揭示农村

产业融合与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的机理，并围绕交易关系融合、技术功能融合、组织身份

融合、价值理念融合、主体利益融合五个共生维度以及内生进化、嵌入进化的实现，提出以农业

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二、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分析框架

( 一) 农村产业融合的理论内涵

农村产业融合是农业产业化的高级形态，是以农业为依托、以农户及相关生产经营组织为

主体，基于各地的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和市场需求，通过整合、延伸、拓展、渗透等内源型与外向

型“双向融合”，带动资本、技术以及其他各类要素资源优化重组，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的新型农业组织方式和体系，是基于多主体协同、多要素整合、多业态交互、多机制联动、多模式

推进而形成的一种互利关系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
因此，农村产业融合是融合方向、融合动力、融合环境和融合成效的有机结合( 图 1 ) 。以下

将围绕四个维度阐述农村产业融合的理论内涵。

图 1 农村产业融合内涵解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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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融合方向。基于农业的“向内”和“向外”两个方向，形成了内源型与外向型双向融合。
其中，内源型融合是基于农业内部分工实现第一产业内涵扩容进而形成农业二三产业化的过

程。通过优化农业内部的种植养殖结构，实现农林牧渔副业内部有效联结、交叉重组、循环协

作，并催生出林下种养、稻渔共生、循环农业等业态。外源型融合包含产业链延伸、功能拓展、技

术渗透等外向融合。其中，产业链延伸型融合是基于产业链纵向分工形成的第一产业向第二、
三产业延伸的过程，表现为农业向上游的资料生产、中游的加工和下游的销售融合。功能拓展

型融合，是充分挖掘农业的生态、旅游、教育、文化、餐饮、康养等多重功能的过程。技术渗透型

融合，是基于农业生产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高渗透性实现农业生产率提高和产

业链延伸的过程，突出表现为农业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2． 融合动力。经营主体驱动是农业产业融合的内在原动力，科技创新是核心动力。主体驱

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主体功能融合。通过将具有一二三产功能的经营主体联合起来，

农业产业的“外部性”转化为经营主体的“内部性”，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各个关键节点有效链

接，形成一个覆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环节的服务链，如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二是主体素质

提升。通过提升主体经营管理能力、科技应用水平、信息化程度等人力资本，使其真正成为提升

农业质量效益、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主力军。三是主体利益联结。通过契约、股份等形式增强

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黏度，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提高农户在产

业化参与和利益分享中的议价能力。利益共同体重构和追求效益最大化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的内在动力。产业融合以技术创新为前提和基础，新兴技术向传统农业的持续渗透，加速了农

村产业融合的进程。科技创新不仅包括新技术的开发阶段，也包括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阶段。
科技进步采纳、装备水平提升是实现技术渗透的农村产业融合的关键性因素。

3． 融合环境。良好的融合环境是农村产业融合系统得以良性运行，并持续产生融合效应的

重要变量。农村产业的融合环境有硬软之分。从硬环境看，资源禀赋是内部基底，要素配置是

内部支撑。地理环境或气候环境的差异性，孕育了各地独具特色的农业业态和乡村社会文化资

源，优越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地理承载空间。通过充分利用和

发挥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和普惠机制，促进以“人、地、财、物”为核心的资源要素在区域间、产业

间自由流动、公平交换与优化配置，才能真正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
从软环境看，政府支持是外部保障，市场需求是外部诱因。政府政策的引导和财政的支持是影

响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外部因素。并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使消费需求呈现出个性化、
多元化、品质化的发展趋势，从需求侧推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4． 融合成效。产业融合发展的直接成效是出现新的产业或新的增长点。农村产业融合通

过资源在农村优化重组并与农业相关产业有机整合，培育多元产业融合主体，改造升级农村传

统产业，催生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但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农业能否提质增效、农民能否增收共富、农村是否繁荣振兴是评价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成效的重

要标准。
( 二) 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的内涵

农业经营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等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个人或组织［7］，它既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土地承包农户，也包括那些不具有农业户口

或不居住在农村、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8］。在本文中，农业经营主体的范畴包

括农户( 含小农户、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 含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联合社)

与龙头企业( 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涉农数字企业) 三大类。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是农

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三大共生单元。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从交易关系融合、技术功能融合、
组织身份融合、价值理念融合、主体利益融合五个维度出发，基于强势和弱势两种产业地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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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农业经营主体在产业链前端“内生进化”与后端“嵌入进化”双向共生路径，创新共生模式、传

递共生能量，实现业务功能互补、关系互动持续加强、利益分配互利均衡的一种理想的自组织状

态或战略联盟。
其中，交易关系融合是不同主体间交易渠道、关系契约、经营业务等方面的融合，是一个交

易频率不断增强、交易关系愈加紧密的过程; 技术功能融合是行业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

备在各经营主体间的推广应用融合，是采纳程度不断加强的过程; 组织身份融合指不同主体加

入合作社、行业协会等组织后在身份上的融合，是身份认同的过程; 价值理念融合是生产经营、
风险防控、社会服务等理念的融合，是价值趋同的过程; 主体利益融合是产业链上的主体在价值

链方面的融合，是价值溢出、利益共享的过程。
从“双向”共生路径看，“内生进化”一般是处于产业劣势的经营主体，为寻求实力的壮大、

产业链条的延伸或更高层次的合作，主动与其他经营主体联合，形成“农户+合作社”“农户+龙

头企业”“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模式，具体表现为上游主体向下游延伸; “嵌入进化”一般

指处于产业优势的经营主体，为向上延伸产业链条、稳定产品产量并提高产品品质，吸引其他经

营主体融入，形成“龙头企业+农 户”“龙 头 企 业+合 作 社+农 户”等 模 式，是 下 游 主 体 向 上 游 延

伸。在现实中，农业经营主体围绕“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沿着“双向”共生路径，创新

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位一体”农合联等共生模式［9－10］，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组织融合与利益

共容，体现合作共赢、互利共生( 图 2 ) 。

图 2 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内涵解析框架

三、农村产业融合中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机理

农村产业融合是资源要素在农村的整合重组，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是推动农村产业融

合的基础动力，两者呈现出相互作用的关系机理。一方面，产业融合发展促使农业经营主体共

生发展，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松散的农业经营凝聚起来，既是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基

础和核心要素，也是引导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实现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深

度融合，即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农

村产业融合的有效手段。下文将围绕农业经营主体为什么要共生 ( 共生需求与环境) 、如何形

成共生( 共生动力与条件) 并保证共生可持续( 共生关系与治理) 、互利共生有什么样的结果( 共

生效应与能量) 等问题，阐述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的关系机理( 图 3 ) 。

27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22 卷



图 3 农村产业融合中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机理

( 一) 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是实现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的前提

随着农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我国逐渐形成传统小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主体并存的格局［11－12］，单个主体发展虽具有特色优势，但存在固有缺陷。
传统小农户虽是农村土地的主要供给方，但在大量农村优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其粗放经营

方式、信息不对称等弱势愈加突出，仅靠小农户自身很难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近年来，尽管以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以快速发展［13－14］，但仍

然存在经营规模偏小、生产经营方式单一、服务功能较弱、组织成员素质偏低、管理制度不规范、
组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在独立发挥作用时，兼具组织形态优势与固有功能

缺陷，在把握消费者需求上不够充分，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较弱，对需求变动、市场变化的敏感

度不高。在主体联结上，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合并不充分，且现有共生组织关系多

为点共生或间歇共生，共生利益分配主要为寄生式或偏利式，合作方式较为单一，利益联结比较

松散。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是实现主体优势互补，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推动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核心要义。
另一方面，尽管目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态势良好，但由于融合主体发育迟缓、功能缺失、融

合效率有待提升，产业间共栖共生、相互依存的结构体系尚未形成，出现了农村产业关联度不

高、空间聚集程度较低，农工融合科技创新乏力、产品竞争力有待提高，农商融合要素供给不足、
基础设施保障有待完善，农旅融合产业链条短、价值功能有待挖掘，三产融合缺乏协调机制、跨

界合作有待加强等问题［15－16］。在共生单元能量生产不足、共生界面能量传导不畅、共生模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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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配失衡、共生环境内外短板凸显的多重驱动下，创新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三大主体“互利

共生”的模式，驱动“接二连三”的发展引擎，已成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必

然选择。
( 二) 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需外源与内源双轮驱动协同发力

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关系的形成有赖于政策环境、市场环境这一外源动力的支持，更

离不开交易关 系、技 术 功 能、组 织 身 份、价 值 理 念、主 体 利 益 五 大 内 源 动 力 驱 动。2015—2022
年，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并且提出要“健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利益联结机制”“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2019 年出台的《关于促

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更是强调“带动小农户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

业与旅游、文化、生态等产业深度融合，让小农户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这从政策层面大大

激励了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行为。在市场环境方面，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新一轮农业技术革命驱动下，各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联合共生以提高市场风险应对能力，提升

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断

提升、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整体消费增长向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性消费增长转变，消费需求呈现个

性化、多元化、便捷化、高品质化等特点，精品农业、高值农业、休闲观光、健康养生等消费渐成趋

势，倒逼农业经济转型发展。
相对于外源动力，内源动力显然相对可控，是提升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水平的主攻方

向和着力点。其中，交易关系融合体现在交易业务内容由原先的产销向种养结合、供产加销、农

文康旅拓展，交易关系程度沿着“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一体化共生”不断演化。技

术功能融合体现在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弱势农户通过教育、培训带动，突破自身发展局限，提升

采纳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的能力。组织身份融合在于通过“串联”或培养的方式壮大分散的

小农，使其成为兼具规模性、专业性与竞争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通过“并联”的方式克服传

统小农户固有的弱质性，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农民合作社，实现农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共同

参与构建专业化、联合化生产经营服务综合体，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N”的现代农业

产业联盟建设。价值理念融合体现在农业经营主体在政策的引导下，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与利

益耦合点形成的合作，这些理念包括互惠协同的合作社精神、创新克难的企业家精神、共同富裕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体利益融合的关键在于实现利益分配关系由“寄生、偏利共生、非

对称互利共生向对称互利共生”进化。总体上，互利共生的条件在于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生进

化”“嵌入进化”过程中，围绕五大融合维度驱动，经过多重博弈使内外动力达到一个平衡点，最

终形成共生单元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组织生态系统。
( 三) 共生关系及其治理是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存续的关键

农村产业多层次深度融合有赖于各农业经营主体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同发力。共生的

关键在于互利，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共生关系能否持续的前提。一方面，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

农业经营主体试图通过建立稳定契约关系结成产业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以获得更高的经营收

益。但基于短期利益交换而形成的点共生缺乏激励相容和风险共担机制［17］。并且，随着市场

供求关系的变动，偶发的价值分配往往会引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此，需要通过关系治理

稳定共生单元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共生关系由“点共生”向“一体化”共生演进，利益分配由

“寄生”共生向“对称互利”共生转变，并形成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的六种共生模式( 图 3 ) ，呈

现出对称性和非对称性互利互惠的相对均衡状态，形成较为稳定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

制，这对于健全盈余分配机制、探索构建农民负盈不负亏的分配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形成的六种共生模式，需要采用价格治理、契约治理、关系治理、产

权治理、内部化治理等多重治理方式，其目的是在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保证各融合主体交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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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利益分配的长期稳定。其中，价格治理机制是指以价格作为维系交易的治理手段; 契约治

理是指通过正式书面合约来控制交易双方行为的一种机制; 关系治理是在持续交易与互动过程

中形成的诸如信任、互惠、开放性( 有效) 沟通、信息共享、声誉机制、灵活性、合作等行为规范;

产权治理是指股份、土地等产权的清晰程度和可流动性; 内部化治理主要指股东会、董事会、监

事会和经理层等内部治理主体之间的博弈均衡安排及其路径。在这六种共生关系中，每一种共

生关系的治理机制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组合状态。
( 四) 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的直接效应是激发乡村振兴组织动能

互利共生效应是农村产业融合带来的共生能量在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中合理流动，在新时

期具体体现在通过推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繁荣振兴。
从共生能量流动看，“内生进化”效应体现在弱势主体通过纵向、横向联合增强共生能量，通常

表现为农户( 含小农户、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组建合作社，并通过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形成“互利

共生”关系或直接组建一体化的农业企业。“嵌入进化”效应表现为强势主体因业务扩张需要

向产业链条前端延伸，实现共生能量由强势主体向弱势主体流动。通常表现为龙头企业通过建

设原料基地或组建合作社联结分散小农户，保障原材料的稳定供给和农产品品质提升。
从共生效应看，在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推动了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有效衔接，健全了盈余分配机制，克服了农业经营主体间利益分配不均的困境。其产生的共

生效应包括延长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功能、节约交易费用、提升生产效率和共享增值收益等，对

激发乡村振兴组织动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推进农村产业融合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农村产业融合是重要抓手。农村产业融合的基础是

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农村产业融合，不仅能通过扩大规模效应发展规模经济与

范围经济，还能通过内外“双向”融合多元化经营，实现二、三产业增值利益分享。下文将着眼

于农业经营主体的“五融”共生维度和“双向”共生思路，提出农业经营主体“互利共生”推进农

村产业融合的路径。
( 一) 加强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夯实产业融合基础

一是加大精英成员培育。以人才培育与技术引进为先导，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拓

宽新型职业农民的外延，突破以种养为基础的传统农民的范畴，将农业全价值链环节和复合型

功能的从业人员都囊括在内，引入农创客、返乡农民、乡村能人、新乡贤、农业职业经理人等主体

从事农村产业融合事业，培养一批兼具“信息技术+农业技术+管理技术+‘三农’情怀”的高素

质职业农民。二是创新培训形式内容。通过农技推广体系、商业企业培训服务和院校研究人员

授课等线上或线下的灵活形式，开展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丰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搭

建集中授课、现场实操、线上授课等多层级培训平台，创新“专业研修+技能鉴定+职称评定”多

层级培养模式。三是嫁接农业技术资源。推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与企业或合作社组建技术

开发战略联盟，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加快“汗水型”农业向“科技型”农业转

变。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种养、农机作业、产品加工的深层次融合，加快实现经营主体数字

化基建技术、生产技术、流通技术、管理服务技术的有机整合，积极推动数字技术自主研发和集

成创新。
( 二) 创新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深化产业融合程度

一是发挥合作社中间组织作用。在“内生进化”和“嵌入进化”过程中，围绕“三链同构”将

合作社视为联结弱势主体( 小农户、家庭农场、种养大户) 与强势主体( 龙头企业) 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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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产业融合初期，推动农户加入合作社实现“吸附式”融合，从而获得合作社社会化服务，

实现融合能力的加强，构建生产环节的“环融合”; 在农村产业融合中期，推动合作社再组织化

实现“互利共生型”融合，基于资源禀赋差异选择“社企联合”“社村联合”“社社联合”等不同模

式，围绕补短板、强优势，构建围绕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的“链融合”，这一环节是实现“内生进化”
中由前向产业链条向后向链条延伸的关键，也是“嵌入进化”中由后向产业链条向前向产业链

条拓展的支撑; 在农村产业融合后期，推动成熟联合社围绕不同供应链协同发展实现空间融合，

其融合功能拓展到生产、供销、信用多元服务，构建异构性产业联盟性质的“层融合”。二是创

新主体融合模式。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N”的现代农业产业联盟建设，因地制宜开展

浙江“三位一体”农合联、安徽“农业联合体”、四川崇州“农业共营制”等模式的探索与试点，进

行“抱团经营”，形成强大合力，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分工协作、规 模 经 营、互 利 共 赢 等 功

能，为做优特色产业、促进共同富裕闯出一条新路子。
( 三) 完善互利共赢利益联结，稳定产业融合成效

一是以利益联结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围绕股份合作、订单合同、服务协作、流转聘用、生产

托管、资产租赁等利益联结模式，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探索“产

业联盟一体运营”“订单收购+分红”“土地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互惠共赢、风险共担的

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户和经营组织能够更多分享产业融合“红利”，推动价值分配向上游农户

倾斜，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一产变三产、社员变职员”。二

是以多元治理稳定互利共生关系。以德治、法治、自治、智治“四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思维，完善

以价格和质量为基础的市场治理、以正式书面合约为保障的契约治理、以共同价值理念乡村行

为规范为手段的关系治理、以清晰和流动产权为依托的产权治理，在不同交易关系中采用不同

的主导性治理机制安排以及不同治理机制的合理组合。同时，要强化互联网思维，畅通信息渠

道，节约交易费用，推进“订单农业”“菜单农业”“基地农业”等稳定交易关系的发展，从而保障

“互利共生”关系的长期可持续性。
( 四) 明晰外部环境作用边界，强化产业融合保障

一是明晰作用边界，优化政策组合。“双循环”格局下农产品消费结构的持续升级与农业经

营主体的支持政策创新紧密交织，需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简化优化管理市场的职能，制定

“边界清单”。同时，政府施策要兼顾普惠性与差异性，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农业经营主体

的发展需求精准施策，因地制宜进行分类补贴，形成人财物最优组合配套，实现政策效应最大

化。二是优化要素供给，营造共生环境。推动农村土地、金融等要素供给改革，完善农村产业融

合投融资体制机制，有条件的地区稳妥探索农房财产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盘活闲置资产资

源，完善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保障，破解产业融合发展瓶颈约束。同时，要以“数字乡村”“未来乡

村”等建设为依托，充分发挥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现代农业园等园区的集聚和溢出效应，破除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平台障碍，营造有利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软硬件生态环境。三是转变

发展理念，迎合消费需求。在当前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培育和挖

掘市场规模优势和内需潜力的过程中，农业经营主体要转变发展理念，在更高层面、更广领域发

挥农村产业融合效应，加快推动高品质、个性化、定制化的物质和文化产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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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d Path of“Mutualistic Symbiosis”among the Ｒelevant Entities
in Ｒ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FU Linlin，HUANG Zuhui，PENG Wenhuan

Abstract: To promote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s not only a strategic plan of the
PartyCentral Committee，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its core，in its grand efforts to solve the“Three
Ｒural Issues” in the new era，but also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The present study，based on an elabor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mutualistic symbiosis”among the relevant entities，explored both the mechanism and the path of
“mutualistic symbiosis”among the relevant entities i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o serve as an important lever for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du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mutualistic symbiosis”among the relevant entities requires a
new pattern of“two-wheel drive”combined with multi-layer governanc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lso
suggested that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entities and be
committed to innovat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s，improving the win-win mechanism
of benefit coupling，and clarifying the effec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Ｒ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Entities; Mutualistic Symbiosis; Benefit Coupling;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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